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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 南 师 范 大 学 人 事 处
人事通字〔2020〕10 号

云南师范大学关于做好 2020 年省有突出贡

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享受省政府特殊津

贴专家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

各院（所）、各部门：

根据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0 年

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享受云南省政府特

殊津贴专家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云人社通〔2020〕40 号）

及云南省教育厅通知文件精神，为做好我校 2020 年“省突”、

“省贴”推荐选拔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名额

根据省教育厅通知要求，我校（含附属中小学）可推荐

“省突”、“省贴”各 2 名候选人参加省教育厅选拔。

二、推荐范围和条件

1、“省突”选拔

选拔的对象为年龄在 55 岁以下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

在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，有较高的学术造诣，工作中做出突

出贡献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具体选拔条件参照云人社发〔2014〕

84 号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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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“省贴”选拔

选拔的对象为在职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在生产一线从

事技能工作，热爱祖国，遵纪守法，近两年来工作业绩、成

果、贡献突出，并具有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。具体选拔

条件参照云人社发〔2014〕84 号文件。

3、已获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科学、技术、管理专家

荣誉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的员，不再推荐参加“省突”、

“省贴”申报选拔；已获“省突”的人员，不再参加“省贴”

的申报选拔。

4、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

不得申报；担任副厅级及其以上领导职务和享受副厅级及其

以上待遇的，在企事业单位中担任党政领导职务的，不再直

接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或技能工作的人员，一般不得推荐申

报。

5、对符合条件且在抗疫一线参加疫情防控、疫病救治

和科学研究中表现突出的，优先推荐。

三、报送材料及要求

1、《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享受政

府特殊津贴专家申报表》纸质一式 3 份（其中 1 份须单位党

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；

2、《2020 年推荐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人

选一览表》、《2020 年推荐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选

一览表》和《云南师范大学 2020 年推荐“省突”、“省贴”

人选一览表》纸质各 1 份，须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

盖公章；

3、相关证明材料纸质 1 份。推荐人申报材料包括：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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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证明材料（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等），近五年

的业绩、成果、事迹材料、获奖证明等证明材料复印件，按

顺序装订成册（须有封面及材料清单明细目录）。

4、各单位要贯彻落实好《教育部 科技部印发关于规范

高等学校 SCI 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

见的通知》精神，杜绝“唯职称、唯学历、唯论文、唯奖项”

等不良倾向，切实将长期在教育、教学、科研工作一线取得

突出成绩、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才推荐上来。

5、各单位要积极做好宣传，按照推荐条件认真准备，

积极组织推荐工作，申报材料（纸质、电子版）于 2020 年 4

月 9 日（星期四）下午 17 点前报送人事处 327 办公室，逾

期不予受理。

联 系 人：邹敏 孔迎春

联系电话：65941536 65941528

电子邮箱：136473126@qq.com

附件 1：《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 2020

年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享受云南省政府

特殊津贴专家推荐选拔工作的通知》（云人社通〔2020〕40

号）

附件 2：《云南省提高人才奖励标准实施办法》（云人社

发〔2014〕84 号）

附件 3：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才云南省享

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申报表

附件 4：2020 年推荐云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业技术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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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人选一览表

附件 5：2020 年推荐享受云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人选

一览表

附件 6：云南师范大学 2020 年推荐“省突”、“省贴”人

选一览表

人事处

2020 年 3 月 20 日

校内发送：各院（所）、各部门

云南师范大学人事处 2020年3月20日印发


